公道工資:心中的一把尺
黃 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設立公道/最低工資的背景
勞僱會最近討論應否設立最低工資再次令社會及傳媒關注設立最低工資的問題。其實在過去二十年間，香港的學術界、工會及政黨斷斷續續地就應否設立最低工資的問題爭論不休。在爭論中大部分僱主及政府官員多持反對意見，強調最低工資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認為人為地抬高工資的結果只會增加失業，令工人得不償失。亦有少部分僱員及工會對最低工資表示懷疑，憂慮最低工資會變成最高工資。但亦有不少工會及勞工組織支持要設立最低工資，認為這能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尤其是在現時香港高失業、低工資的環境下，資方決定工資及僱傭條件的權力遠高於勞方，設立最低工資是對低薪工人的重要保障，並能對減輕香港貧窮問題。

應否在香港設立「最低工資」？為什麼需要設訂立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有什麼不同的選擇方案?最低工資是全港性、行業性還是只適用於低薪工種？那一方案能較適合香港的需要和情況？如何制訂最低工資的水平？最低工資最終會否變成最高工資？最低工資會對勞工及僱主有什麼影響，對整體社會有什麼影響？ 
要對影響深遠的最低工資政策作真正的辯論，我們便必須就上述問題進行細緻的分析及討論。但令人可惜的是香港對最低工資的討論流於表面和粗糙，無論是政府、傳媒以至學術界很多時就最低工資的辯論均流於概念化，根本未對最低工資制度作出認真的了解。不少反對者的意見，其實是基於過於簡單的假設，例如全港只有一最低工資並適用於所有行業及所有工種。而不少質疑亦是源於對最低工資的了解不足。
香港為什麼需要公道/最低工資?

國際公認的基本人權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第一款明確指出:「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有權享受保障。」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在1919年制訂憲章的前言指出工人及其家庭缺乏適當的生活工資，這情況必須加以改善。在1928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的國際勞工公約第26號要求簽約國設立制訂最低工資機構，而有關機構須考慮須能令工人維持適當的生活水平的必需品。在1970年，國際勞工組織進一步通過的國際勞工公約第131號，要求最低工資的水平計算應考慮下列因素: 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有關國家工資的一般水平、生活開支費用、社會保障福利、其他社群的相對生活水平、經濟發展的需要、國家生產力的水平以及維持高水平的就業。目前全球已有超過八十個國家確認最低工資國際公約及設立不同模式的最低工資制度。中國是第26號及第138號國際勞工公約有關最低工資的締約國，亦在城鎮設最低工資制度。反觀，香港並未跟隨中國採納有關公約，亦未有設立最低工資制度。
在職貧窮問題

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學者提出香港社會經已出現「富裕中的貧窮」。香港社會的貧窮問題並沒有隨經濟發展而減退，反而出現嚴重惡化的趨勢。我們固有的觀念是貧窮者多是「老弱病殘」或失業人士，他們由於缺乏工作能力而導致生活出現匱乏，但事實上，本港社會己出現不少隱蔽的「新窮」群體，如單親婦女、新移民及低收入人士，他們的貧窮是由於被社會主流排斥，工作機會被剝奪，或遭受多重的壓迫和剝削所致，其中在職貧窮人士及其面對的問題開始受到關注。
香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經濟下滑，香港工人的工資的亦持續下跌。2003年第四季有近二十萬個家庭月入少於4,000元，佔香港住戶比例9.1%，是1997年以來的新高。在職貧窮的概念由國際勞工組織提出，意指一個人縱使有工作，但收入卻低於特定的貧窮線，入不敷支，無法將生活提升而脫貧。

香港沒有正式的貧窮線，政府、立法會和學者對此亦有不同的定義。很多研究採用家庭收入低於成員數目相同的家庭的收入中位數一半，作為界定在職貧窮家庭的基準。

在職貧窮的三種定義：
1.
在職貧窮家庭 (以住戶為單位)
在職貧窮家庭 = 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員就業，而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成員人數相同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的一半

全港約有17萬個在職貧窮家庭
資料來源：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表1：1998 年及2005 年第二季
最少有一名在職成員及家庭收入低於收入中位數一半的家庭數目
	家庭成員人數
	1998年
	2005年第二季

	
	家庭每月收入中位數的一半(港元) 
	( 
	家庭數目最少有一名在職成員) 
	家庭每月入息中位數的一半(港元) 
	( 
	家庭數目最少有一名在職成員) 

	1人
	3,800 
	
	6 900 
	3,000 
	
	2 900 

	2人
	7,500 
	
	25 800 
	6,500 
	
	25 500 

	3人
	9,500 
	
	44 500 
	8,500 
	
	52 000 

	4人
	10,000 
	
	48 500 
	9,800 
	
	60 600 

	5人
	11,000 
	
	30 500 
	10,350 
	
	22 200 

	6人或以上
	13,350 
	
	16 900 
	11,100 
	
	7 200 

	總計
	9,000 
	
	173 100 
	7,800 
	
	170 400 


以住戶為單位的好處是消費多以住戶為單位，而有工作人口的住戶處於低收入的水平，其支出消費亦多較低, 符合一般人對貧窮的理解。但以住戶為單位，未能處理住戶內收入不平均的問題，以及住戶中不同工作人數影響的問題。例如立法會以13,000元入息作為2人家庭的貧窮線劃分，以家庭入息13,000元計，若這個家庭只有一人工作，其每月入息為13,000元，這入息遠高於個人入息中位數一半(5000元)，所以這是一個低收入家庭，但有關勞工是否屬低收入勞工，則與一般人對「貧窮勞工」或「在職貧窮」的理解有差距。若這住戶有兩人工作而其中一人是9000元，另一人是4000元，又或是各自6500元，但根據這定義，他/她們均全屬於在職貧窮的人士，一般人,會接納月入4000元為在職貧窮人士, 但對月入9000元則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2.
在職貧窮人士 (以個人為單位)
在職貧窮人士 = 個人每月收入低於全港個人每月收入中位數50%

全港有19萬在職貧窮人士，其中14萬為全職僱員，月入不足5000元 (以2005年第二季個人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為10,000元計算)

資料來源：扶貧委員會 協助低收入僱員的政策 (2006年1月23日會議討論文件) 

扶貧委員會的估計基於在二零零五年第三季，本港有267 000名僱員月入少於5,000元3，但其中只有140 000名僱員為全職工人4，佔僱員總人數的5.0%。這些數字較二零零三年第三季的相應數字150 000名僱員及5.8%為低。二零零五年第三季有127 000名兼職工人，當中的61%屬自願兼職性質，而餘下的39%則屬非自願性質或被分類為就業不足人士。即使把就業不足的工人計算在內，(在二零零三年第三季至二零零五年第三季期間)，低收入工人的人數及其所佔的百分比亦已下跌

扶貧委員會以個人為單位的辦法較為簡單，亦以個人入息中位數的一半(5000元)作為分界線。在扶貧委員會的文件指出在二零零五年第三季，本港有267 000名僱員月入少於5,000元, 但委員會只計算其中140,000全職工人(工作超過35小時)，以及50,000名非自願的兼職僱員。而將77,000名自願兼職的僱員排除在「在職貧窮」或「低收入僱員」之外。大部份月入5000元以下的自願兼職工人為女性，是基於要兼顧照顧家庭才以兼職形式工作，而其收入既然低於5000元的分界線, 其是否自願兼職並不影響其是貧窮/低收入勞工的事實，所以理應計算在在職貧窮人士之中，所以在職貧窮應是26萬7千人，而非扶貧委員會19萬人。
邊緣勞工增長 趨向成為新階層

在一九九九年，本港65萬名「邊緣勞工」
當中有半數，即32萬為有工作的貧窮勞工，他們月入少於4500元；其中有七萬人(21.6%)月入更低於3,000元。另外三十多萬人則為失業、就業不足及不能找到全職工作的非自願兼職人士。
在二零零五年第三季，香港共有267,000名僱員(不包括外地家庭僱工)的每月入息低於5000元(每月個人入息中位數的50%), 其中140,000是全職僱員,而另外127,000為兼職僱員；另外亦有220,000的外地家庭僱工的入息低於5000元, 兩者合共為487,000名，所以香港貧窮勞工的數目由1999年的32萬增加至2005年的49萬。在二零零五年第三季，香港失業人數為193,300人，而就業不足人數為90,000人，但這在上列兼職
加上487,000名貧窮勞工，香港共有77萬邊緣勞工，比1999年增長了18%。
香港需要什麼模式的最低工資?

據國際勞工組織在一九九八年的資料顯示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美國、法國、荷蘭、西班牙及葡萄牙等國家設有全國性的最低工資，而德國、瑞典、丹麥、芬蘭、意大利及奧地利等國家則透過集體談判及協議為不同行業的僱員訂立不同的最低工資。亞洲區中日本設有全國性及地區性混合式的最低工資,而南韓則為所有十人以上的工業企業僱員設立最低工資。在拉丁美洲如阿根廷、巴西、智利、巴拉圭等國家均有設立全國性最低工資。

表2: 部份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實施最低工資之模式
	模式
	國家

	全國性
	美國、日本、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星加坡、巴西

	行業性
	德國、瑞典、丹麥、芬蘭、意大利、奧地利、南韓、澳洲

	地區性
	澳洲、日本

	工種性
	英國、新西蘭、澳洲


從表2的資料顯示，在世界各地不同地區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均有長期推行最低工資的經驗。美國設有最低工資制度，但無礙美國的自由市場運作，亦沒有拖跨其經濟發展，可見認為最低工資必然會破壞自由市場的原則，及會增加資方成本而拖垮經濟的論據有些言過其實。另一方面，若設立最低工資的後果只是增加失業、不能達到保障勞工生活的目的，相信這些國家的勞工必定會群反對。但現實是在二次大戰後有愈來愈多的國家中實施了最低工資制度，如南韓便是在一九八八年才開始設立最低工資，而在實施的國家中從未出現因為勞工的反對而停止實施。從這些事實看來最低工資的確能對勞工提供一定的保障。
全港性最低工資模式
上文經己介紹不同國家會根據自己的情況而訂出不同的最低工資模式。其中包括全國性、地域性，行業性、工種性及上述四者之混合。在過去香港最低工資討論中無論是反對者及贊成者對最低工資的理解多是全國性／全港性的模式──訂立一最低工資適用於全香港的所有僱員，不論其行業或工種，有關標準適用於全港所有僱員。最近工盟所倡議的最低工資的便屬於這種全港性模式。

全國性或全港性最低工資模式的優點在於易於執行及監察，修訂也比較容易，但如何能在全國或全港中訂出一最低工資水平則是一項相當複雜及艱巨的工作，社會很難能有共識。僱主強調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工資會有差別，劃一全港性的最低工資將令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其實這種全國性或全港性的最低工資只是眾多最低工資模式之一。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最低工資的具體方案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工種性最低工資模式
英國工種性最低工資的模式重點在於保障最低薪的勞工，英國在1909年設立最低工資制度,，選擇在一些較多血汗勞工的行業如零售、酒店飲食業、製衣業、美髮業及洗衣業等成立有勞資雙方及獨立人士參與的工資委員會(Wage Council)，再由不同行業的工資委員會為這行業的低技術工人訂立最低工資，令這類人士不被過份剝削。而執行方面則交由專門成立的工資委員會督察(Wage Council Inspector)來檢查企業是否實行有關規定。屬於英聯邦的澳洲及新西蘭是最早設立最低工資的國家，其模式亦與英國相近，由工資仲裁局對勞資兩方的最低工資建議作仲裁。

工種性最低工資的優點是將保障範圍集中於最需要保障的一群，而且能有彈性為不同行業及工種訂立不同的最低工資，而且由熟悉行業情況的勞資雙方代表共同商議，可能較易達成共識。在四種最低工資模式中工種性模式的政府干預最少。筆者認為這種工種性的工資模式比一刀切的全港性模式可能更適合香港現時的情況。其優點在於能在較短時間內推行，及為進一步擴大保障範圍提供必要的準備。

首先，香港早於1940年便跟隨英國的立法訂立了商務局條例(Trade Broads Ordinance)，其中便是參考英國工資委員會(Wage Board)的作用──制訂最低工資、工時及加班費，只是一直無有切實執行有關法例，現時只要稍為修訂條例，便可實行工種性的最低工資制度，所以較為快捷。

其次，現時香港的低薪勞工相當集中於服務業的非技術工種，例如快餐店的接待員及清潔工、酒樓食肆的洗碗工、廚房雜工、大廈管理的清潔工及看更等等，這些服務業非技術勞工由於出現大量供過於求，所以工資近年明顯下降，例如廚房雜工便由約六千元的月薪下降至三千五百至四千元的水平，連鎖快餐店的時薪亦二十二至二十四元下降至十八元至二十元的水平。但由於香港經濟轉型持續，體力勞動的非技術工人無法找到其他的就業機會，他／她們唯有被迫接受這類服務業的低薪職位，工資很可能會進一步下降。所以保障服務業的低薪勞工免於其成為貧窮勞工實是當務之急。筆者認為若要再花時間去爭論全港性最低工資的水平，倒不如首先為這些工種的低薪勞工訂立工種性最低工資水平避免貧窮情況進一步惡化。

筆者建議，首先為服務業中的飲食業、樓宇管理業的清潔工及雜工根據現時的市值工資，以及能養活自己及家人的目標來訂立最低工資，然後才逐步擴展至其他服務業的清潔工及雜工。這樣我們便能在較短時間內為最有需要的勞工提供起碼的保障。另一方面，透過工種性的試驗計劃，可以知道最低工資對僱主究竟增加了多少的負擔，以及最低工資會否變成最高工資，以實際的運作來解決僱主及僱員不同的疑慮。在機構方面，為了訂立工種性的最低工資而成立工資委員會，令勞資兩方及獨立人士能有協商談判製訂最低工資的經驗，為未來設立行業性最低工資提供必要的準備和基礎。

工種性最低工資模式的缺點在於工種數目眾多，若要為眾多不同的工種訂立最低工資可能會費時失事。所以筆者建議只為行業中最低技術水平、最低薪金的工人如雜工訂立最低工資，其他更高職級勞工的工資可以按現時自由市場的方法來調節，而基於約定俗成的慣例以及較高職級勞工的議價能力較高的現實，其他更高職級勞工的工資將會高於這行業雜工的工資，這樣便可避免為所有工種的勞工訂立不同水平的最低工資，亦令訂立工資制度更有彈性。此外，工種性最低工資的另一缺點是隨經濟的發展和變化，工種會出現不同的更替和盛衰，工資委員會必須留意行業的發展來訂立應為那一工種訂立最低工資，而整體社會亦要決定應在什麼行業成立工資委員會。英國的經驗顯示如工資委員會的回應不夠快捷，工種性的最近工資便會與時代脫節，不能發揮作用。所以長遠來說，設立行業性的最低工資制度，較能克服行業中不同工種變化的情況，亦令保障的範圍擴大，同時避免僱主可以鑽空子在聘請僱員時將僱員界定為不受保障的工種。

行業性最低工資模式
與香港同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南韓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才設立最低工資制度，其特色是設立行業性的最低工資制度先集中保障某些行業的勞工，及考慮企業的負擔能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擴大保障的行業。南韓在1988年的最低工資只適用於聘請十人以上的製造業企業，在1989年擴展至採礦，製造及建造業，及後經已擴展至所有工業企業，但仍豁免十人以下之企業。可見不同的國家會根據本身的需要及情況來設計本身的最低工資制度，而非一定要設立全國性的最低工資制度。

香港低薪勞工除了集中於服務業的非技術工種外，亦見於製造業及建造業的非技術性體力勞動者。但製造業勞工多以計件形式計薪，收入非常不穩定，而建造業多以分層承包的形式進行，很難分辨工人是受僱、自僱及判頭的身分，這些問題均構成訂立全港性最低工資的技術困難。而行業性最低工資模式的優點是可以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如計酬方法及形式，僱佣的形式和關係來設計有關最低工資的計算。例如製造業的最低工資可以用分長工及散工兩大類別，長工以一期糧開足工（兩星期）來計算最低工資，而散工則以時薪來計算最低工資，這樣可保障不同僱員的需要。而建造業方面則可為地盤及裝修的雜工訂立最低工資，並規定無論是自僱，僱員或判頭擔任任何工種的工資均需高於地盤及裝修雜工之水平。

最低工資的水平應訂在什麼水平?

國際勞工組織承認對於有關生活工資(即訂立一個家庭基本需要)的制訂並不容易，有關數據很容易會被質疑。而且無論是僱主或僱員在接受這成為共同制訂工資的標準時均會對此進行嚴格的審視。但無論如何，必須對一個工人家庭生活的最低需要及如何以工資能提供有關需要作出一個初步的預算。而更重要的是有關制訂方法必須是最公平的—亦即有關各方面(即僱主及僱員)均感到滿意。

因此對香港一個勞工家庭所必需的生活預算，以共識及參與的方法來制訂有關基本需要亦是作為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參考。而我為香港社會社會務聯會所作的基本生活需要研究可以為訂立最低工資的水平提供參考。

香港工會聯合會及香港職工會聯盟亦分別提出以時薪25元及30元作為最低工資的標準。但正如國際勞工公約第131號要求最低工資的水平計算應考慮工人及其家庭的需要，所以以基本生活需要研究，細緻羅列一個工人及其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所需的貨品及服務，以作為制訂最低工資水平的參考亦很及時及有需要。

基本生活需要研究

表3: 不同年齡組別及家庭人數的健全人士的每月基本需要預算 (包括房屋開支)

	組別
	年齡
	家庭狀況
	家庭人數
	基本需要預算

	
	
	
	
	每月開支金額(計算房屋開支)

	在學兒童
	6-14歲
	獨居
	1人
	$3,580 

	
	
	家庭
	2人
	$3,078 

	
	
	
	3人
	$2,844 

	
	
	
	4人
	$2,658 

	健全成人

(在職人士)　
	15-59歲
	獨居　
	1人
	$3,788 

	
	
	家庭　
	2人
	$3,324 

	
	
	
	3人
	$3,080 

	
	
	
	4人
	$2,886 

	健全成人

(非在學及非在職人士)　
	15-59歲
	獨居　
	1人
	$3,417 

	
	
	家庭　
	2人
	$2,953 

	
	
	
	3人
	$2,718 

	
	
	
	4人
	$2,532 

	健全長者
	60歲及以上
	獨居
	1人
	$3,449 

	
	
	家庭
	2人
	$3,056 

	
	
	
	3人
	$2,820 

	
	
	
	4人
	$2,633 


若我們計算最低工資應讓有關工作人士能供養自己及家人，根據2001 年人口普查顯示香港住戶的平均人數是3.1 人，香港每戶平均有1.67 個勞動力。以兩名在職成人加上一名在學兒童為基礎，三人住戶的基本生活預算為 9,004元 (2 x 3,080元 + 2,844元)，除以1.67名勞動力，所以每名勞動力應有5,391元的收入,才能應付家庭的支出。而無論是三人家庭的在學兒童、長者及非在職成人的基本生活預算均接近2,800元，所以有關計算基礎亦可以適用於其他類型的三人家庭。

根據上述的計算，筆者以香港住戶的每月基本生活預算為標準,以每月工作26天，及每天工作8小時(連一小時有薪用膳時間)，建議在職人士的最低工資水平為:

表10.7: 在職成人的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
	
	最低工資水平

	月薪
	$5,400

	日薪
	$210

	時薪
	$30


實行不同模式最低工資的影響?

對僱主的影響
問: 
中小型企業面對經營成本的壓力，如何在艱苦經營下給予本地工人合理工資，應付基本的家庭需要？
答: 
公道及最低令中小企與大型壟斷企業有同一起跑線，能有公道及公平的競爭。現時大型企業以不同手法將服務外判, 將勞工的工資一再壓低，令中小企無法在銷售的價格以及投標的標價上與大型壟斷企業競爭，有了公道工資，不單對工人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對僱主的勞工成本亦能有一定的預算，不像現時工資無底的現象，而無法與對手競爭。另外，有了公道工資的保障，部份低薪工人的收入可望上升，增加在本土及社區的消費，對於依賴基層市民消費的中小企應有正面的作用。
對僱員的影響

問: 
面對內地工資和香港工資的差距，訂定合理水平的工資會否令香港工人更難找工作？
答:
若我們訂立的是工種性的工資，而工資水平合理而非大幅提升至僱主完全無法負擔的水平，由於清潔、快餐、護衛、家庭僱工這些工種均是基層的服務性行業，是現時仍然留港的工種，由於必須在港提供服務，所以工作是不能外移的，所以內地工資和香港工資的差距並不會有影響。
問：中產階層面對減薪的壓力，調低外傭薪金是否合理等等？


薪金不單要從僱主的負擔能力來訂立，亦要從勞工的生活水平是否合理及公道來看，外傭的薪金經已要減少來支付本地工人的培訓費，而以時薪來說，外傭的工時偏長，所以時薪比本地家庭傭工低很多，她們要遠離家人到這工作，三千二百多的工資是否合理，這公道要在我們心中。
上述有關香港設立最低工資的考慮及建議只是筆者非常初步的構想，肯定有很多不周全的地方，但希望這能引起香港社會對最低工資作出更深入的討論，認識除了全港性的最低工資模式外，我們仍然有其他的選擇。筆者的具體建議是先實行工種性最低工資，再擴展成為行業性的最低工資，希望這能超越過去最低工資辯論過於概念化及粗糙的毛病，令最低工資制度早日實施，使貧困工人的生活能有真正改善。
�所謂「邊緣勞工」，是在香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過程中被置於弱勢的一群勞工，這包括失業者、就業不足者和貧窮工人。


� 由於未有就業不足人數中每月收入少於5000元的人數，所以這部份就業不足的人數會與貧窮勞工中的人數重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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